
济南交通事故快处新办法15日实施
取消了以往单方车损5000元的限制，办理流程也大大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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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云鹤

事故“快处快赔”
大大降低道路拥堵率

近年来，随着济南市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机动车和驾驶人
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22年10
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367 . 1万
辆，机动车驾驶人保有量348 . 6
万人，人、车、路矛盾日益突出，交
通压力日益增大。

济南交警此前公布的一组数
据显示，在市区造成交通拥堵的因
素中，有50%以上是道路交通事故，
在这些事故中，又有80%以上是轻
微道路交通事故。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如果处理
不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根据
我们的统计，由交通事故引发的道
路拥堵时有发生。”济南交警支队副
支队长、一级高级警长赵洪铭介绍。

司机张先生介绍了一起自己
印象比较深刻的因轻微事故造成
拥堵的事，“我每天上下班都走和
平路，记得几年前，快到山师东路
路口附近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
故，导致道路堵了一个多小时。”张
先生说，后来发现两辆发生事故的
车就是轻微剐蹭，车主将车辆留在
了现场，其他车经过时只能左右穿
插避开，导致通行效率大大降低。

记者梳理发现，济南早在
2008年5月就在全省率先推出了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实
施办法》，此后分别于2014年、
2015年进行了2次修订，快处限
额由车损2000元扩大到5000元。

“自快处办法实施以来，在缓解道
路交通拥堵、方便群众通行方面
取得了良好效果。”赵洪铭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交通事故线上处理和理赔，成为事
故快处的新模式，快速撤场、快速
理赔、远程认定、远程定损，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不跑腿”，也是回应
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必然趋势。

基于此，今年11月15日，济南
将正式实施最新的《济南市机动
车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实
施办法》。《新办法》的实施，有望
进一步缓解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带
来的拥堵问题。

对流程进行简化
当事人可不报警

相比以前，11月15日即将实
施的《新办法》有了不少新变化。
备受车主关注的，就是车损限额
扩大，取消了以往单方车损5000
元的限制。这意味着，以后对于轻
微事故是否可以快处快赔的判断

不再看重车损。
为啥取消车损限额？济南交警

支队交通处副处长徐晓东告诉记
者，自“降保费、增保额”车辆保险
制度改革以后，普通家用轿车购买
100万以上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比例
已达到85%以上，鉴于这个条件，取

消了快处车损限额，“车辆可以移
动的所有车损事故均适用。”

另外，《新办法》中，对区域、
时段分别进行了扩大和延长。区
域由凤凰路以西，西绕城高速以
东，二环南路以北，二环北路以南
范围，扩大至济南绕城高速公路

以内道路。时段由7:00-20:00延
长为7:00-21:00。

《新办法》还对流程进行了简
化，当事人可不报警，拍照后撤离
现场，向保险公司报案即可，或通
过“交管12123”手机APP按照流
程快处。

在线理赔方面，当事人可以通
过”山东人保财险””平安好车主”
等保险公司公众号或APP，实现远
程定损、理赔，也可通过保险报案
电话，在保险勘查员的远程指导
下，传输事故信息，开展理赔。

在线定责方面，需要确定责
任的，当事人或保险勘查员通过
交管12123上传信息，交警部门
后台确认后，即生成道路交通事
故认定书(电子文本)。

济南交警目前已经赋权全市
500多名保险勘查员和保险协理
员“交管12123”处理权限，建立
了警保联动服务机制，保障事故
在线定责。

另外，现场撤离后，需要保险
勘查员到场的，保险公司会指派就
近的保险勘查员到场查勘，通过保
险公司APP，可以实时看到就近勘
查员的位置和到场时间；对于需要
到定损理赔服务网点定损、拆检或
维修的，各保险公司在全市确定了
100余处定损理赔服务网点，当事
人可在所投保公司推荐的网点中，
自主选择网点办理。

发生轻微事故的双方
对责任有争议咋解决

如果发生轻微事故，双方对责
任有争议如何解决？济南交警支队
交通肇事处理处副处长马宗刚表
示，双方对事故责任有争议的，可
通过“交管12123”提交现场照片申
请在线认定，后台民警根据现场照
片或调取事发现场视频，根据调查
的事故事实，确定当事方的事故责
任；根据案情需要，指挥中心也可
派民警到现场调查处理。

还有人担心，如果事故双方
没有协商好，民警会不会出现不
到场的情况？

对此，徐晓东告诉记者，可以
很明确地说，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按照济南市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的
有关要求，对于符合快速处理的
交通事故，按照快速处理的办法
处理。

对于交通事故双方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要求出警的，可以有两
种办法进行处置。

一是通过远程进行调处，调
处民警可以通过视频监控，对交
通事故现场进行确认，并按照交
通事故的实际情况进行责任认
定，并通过12123APP进行事故认

定书的出具；
第二种，无法进行远程调处或

双方当事人强烈要求民警到场处
置的，会按照管辖区域，由辖区指
挥中心就近调度警力到现场进行
处置，到场时间一般为绕城高速以
内15分钟到场，绕城高速以外20分
钟到场。

发生轻微事故后
不敢撤离怎么办

调查发现，不少车主在发生
轻微事故后，之所以不及时挪车，
是因为“不会挪”。对一些司机来
说，是头一次发生轻微交通事故，
不清楚快处快赔的操作流程，只
能等保险公司或交警来处理。

除了“不会挪”以外，还存在两
种情况。一种是不敢挪。“我担心离
开现场后，被保险公司认定为涉嫌
逃逸，让交警出具证明才给理赔。”
司机杨先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对此，济南保险行业协会副
秘书长任海军告诉记者，不是说
谁撤离谁就有责任，对这个问题，
请大家放心，对于责任明确的事
故，保险公司通常会直接处理，不
会再要求客户出具交警证明；对于
外地车辆，需要回外地理赔或其他
需要出具交警证明的，也会有交警
通过在线定责方式确定责任，不会
影响到后续理赔。

另外一种就是拒不挪车。对这
种情况咋处理？徐晓东介绍，对符
合快处、向交警部门报案的，交警
将通过电话或远程事故处理系统，
视频指导当事人撤离现场。

对应当撤离现场而不撤离
的，交警部门将责令当事人立即
撤离现场；造成交通堵塞的，交警
部门将暂扣车辆，按照一般程序
调查处理，并根据相关规定对驾
驶人进行处罚。

无证、酒后、车辆无号牌等
不能走“快处”程序

《新办法》哪些情形不适用？
记者从济南交警支队了解到，对
具有无证、酒后、车辆无号牌及校
车、长途客运严重超员、超速等严
重违法行为的，当事人应保护现
场并立即报警。

一方当事人撤离现场后逃逸
或不按约定配合处理咋办？当事人
可向投保的保险公司办理代位求
偿手续，按规定先行赔付。案件侦
破后，依法由保险公司进行追偿。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
报案后，将立案调查，属于逃逸情
形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规定处2000元罚款，可以并处15
日以下拘留。

记者 王皇

近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联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了共同编制的《山东省保障
性租赁住房租赁合同 (示范文
本)》(下简称《示范文本》)，这是
两部门首次针对全省保障性租赁
住房推出《示范文本》，适用于山
东省行政区域内的保障性租赁住
房房屋租赁行为。

《示范文本》包括《山东省保
障性租赁住房租赁合同》以及房
屋交付确认书、房屋交还确认书、
房屋及主要设施设备安全使用说
明书3个附件，总共13页。

合同为示范文本，其中提到，

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时，租赁双
方(即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依法
签订书面住房租赁合同，并按照
当地有关规定进行合同备案。

《示范文本》明确签订合同
前，租赁双方应当出示有效身份
证明。出租人应当向承租人出示
出租房屋的所有权证明或其他合
法来源证明，出示出租房屋属于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有关证明。

签订合同前，租赁双方应仔
细阅读合同条款，明确各自的权
利、义务，就合同约定条款达成一
致意见后签订租赁合同。对合同
文本中未约定或者需进一步明确
的条款，经租赁双方协商一致，可
进行补充约定。此外，《示范文本》

还明确合同中的租金标准应符合
当地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关于保障
性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规定。

《示范文本》合同条款中明
确，租赁期内，未经出租人书面同
意，承租人不得装饰装修、增设或
拆改附属设施设备。

落实租购同权，《示范文本》
明确租赁期内，符合当地政府规
定条件的承租人，在申请办理居
住落户、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
本养老、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住
房公积金等公共服务时，出租人
应予以配合。

同时，《示范文本》还明确了
合同解除与终止的情况，在出现
出租人无权出租房屋或出租房屋

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承租
人改变房屋用途或擅自将房屋转
租、转借，承租人拆改变动、损坏
房屋主体结构或擅自改变房屋内
部规划布局的，承租人不再符合
当地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等
十种情况时，另一方当事人有权
通过本合同填写的联系方式通知
对方，单方解除本合同。

3个附件则详细列出了租房
过程中需要一一确认验收的事
项，甚至细化到了物业服务、用
水、供暖、燃气、用电等报修电话，
极具可操作性。

记者了解到，这是山东省首
次针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布合同
示范文本，有助于规范保障性租

赁住房租赁行为。
近年来，山东坚持住房“两个

体系”统筹推进，加快构建以公租
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
住房为主体的城镇住房保障体
系。

2022年，全省计划新开工保
障性租赁住房8 . 9万套(间)，10月
28日山东省发布的前三季度经
济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山东新开
工保障性租赁住房6 . 97万套。

山东省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合同范本来了
合同条款中明确落实“租购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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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上午，济南交警支队发布了最
新版《济南市机动车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
速处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新
办法》将于今年11月15日正式实
施，取消了以往单方车损5000元的
限制。《新办法》有怎样的实施背景？和以往相
比有哪些变化？双方对责任有争议如何解决？
撤离之后会不会被认为是涉嫌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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